


上海外国语大学国家助学贷款诚信还款承诺书
一、基本信息
姓名：________________学号：________________
学院：________________联系电话：________________
二、银行还款重要告知
贷款于毕业当年7月1日正式进入还款期，须于每月1日前将足额资金存入指定还款账户。
逾期还款将被记入中国人民银行个人征信系统，留下不良信用记录，可能影响个人房贷、车贷、信用卡办理、以及公务员考试、事业单位录用、企业入职等各类信贷业务及相关业务。
逾期产生的罚息、违约金及相应法律责任，均由借款人本人全额承担。
三、还款咨询
中国银行虹口支行衡水路分行（地址：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1393号）联系电话：021-63075405； 13764001095（牟老师）
上海外国语大学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联系电话：021-67701077
四、个人诚信还款承诺
本人即将离开学校，现就国家助学贷款还款事宜郑重承诺如下：
严格遵守贷款合同约定，恪守诚信，主动、按时、足额履行还本付息义务，绝不发生拖欠、逾期或赖账行为。
牢记每月还款日，提前备足资金，确保扣款成功。
还款期内联系方式、居住地址、工作单位发生变动，本人在3个工作日内主动告知贷款银行与学校资助中心。
若因特殊困难无法按时还款，本人第一时间与银行沟通，按规定申请延期或调整还款计划，绝不恶意违约。
充分知晓逾期还款的征信影响与法律责任，若违反本承诺，一切后果由本人独立承担，与学校、银行无关。
四、签名确认
本人已认真阅读并完全理解上述所有内容，自愿作出诚信还款承诺，严格履约。

承诺人签名：________________
日期：______年____月____日



